
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

专升本《主专业展示》科目考试大纲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

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湖南工业大学拟定 2025 年音乐学专业专升本《主专

业展示》科目考试大纲，考试总分 100 分。

一、基本信息

《主专业展示》考试是对音乐学专业专升本考生主专业技能水平的现场测

试，是专业性较强的自命题考试科目。

二、考试目的

主要考核学生对音乐学专业主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演唱或演奏、表演

能力以及综合表现能力；嗓音条件或器乐演奏的生理条件等。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主专业展示》考试分为声乐演唱、器乐演奏两个方向，考生可以任选一项

参加考试，各项考试的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

（一）声乐演唱（含美声、民族、通俗唱法）

1、考试内容：考生现场背谱演唱歌曲 1首。

2、考试要求：声乐作品不可随意移调演唱，否则酌情予以扣分处理；考生

须背谱演唱，否则将作扣分处理。

（二）器乐演奏（含钢琴、手风琴、民族乐器、西洋乐器）

1、考试内容：考生现场背谱演奏乐曲 1首。

2、考试要求：考生演奏速度不得低于每首曲子规定的最低速度要求，否则

酌情予以扣分处理；作品中标记的反复记号不需反复演奏；考生须背谱演唱，否

则将作扣分处理。

四、考试方法及时间

考试方法：《主专业展示》采取考生单个逐一面试的形式，考生按照考试规

定的统一时间进入考场；考试时间为每位考生 8分钟以内（超过 8分钟由主考叫

停，不影响其考试分数）。

五、考试题型结构

考生准备考试作品 1首。

（一）声乐演唱要求：演唱中等程度以上中外作品 1首，如需伴奏，只能使用钢



琴伴奏(现场或录制的钢琴伴奏，通俗唱法可自备 MP3 音乐伴奏)。

（二）器乐演奏要求：演奏大中型乐曲 1首，均采取无伴奏的方式。

六、考试评分标准

分值形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其评分标准如下：

（一）声乐演唱

考官根据考生的嗓音条件、音色音质、演唱方法、音准节奏、咬字吐字和音

乐表现等情况给予综合评分。

（二）器乐演奏

考官根据考生的基础条件、熟练程度、演奏技巧、音准节奏、风格把握和音

乐表现等情况给予综合评分。

七、注意事项

（一）考生在演唱、演奏正式开始前，除报幕个人表演的曲目名称外，不得

透露任何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

（二）每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因自身原因中断或失误，不得重考；

（三）考场提供钢琴，其它乐器考生自备；

（四）考生在候考前要主动出示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证件不齐或者

不符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

（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